
校園規劃小組工作報告 
103學年度第4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 104.05.06 

 

 

 

 

 

報告人：校園規劃小組召集人  黃麗玲 



討論案 提送案件簡述 

1. 第21屆臺大藝術季 

    （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） 

    決議：本案通過。請臺大藝術季團隊參考委員意見辦理。涉及安全部分，須審慎處理。 

 

2. 健康大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

    （提案單位：醫學院附設醫院）    

   決議：本案通過，提送校發會審議。有關委員提到需做資料補充的部分，在文資探勘、 

           樹保、公共藝術、機電、交通等議題，於提送校發會的報告書中依委員意見續做 

           文字補充。 

 

 

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議紀要  
本小組於104年2月26日至104年5月6日，共召開2次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報告案0件，討論案4件，討論案通過案件2件。 



3. 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

  （提案單位：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）    

    決議：本案暫不通過。請於二週內與動物醫院、獸醫專業學院、學生宿舍等周邊單位就工程施工、 

              質子輻射安全性等事宜溝通說明，並將資料補充完備後再提下次校規會討論。 

 

4. 體育室新生籃球場廣告刊登 

  （提案單位：體育室）    

    決議：考量本案性質，以及本次會議時間限制，徵求委員同意後，改以書面寄送審查。 

討論案 提送案件簡述 



通過案件簡介 
第21屆臺大藝術季 

（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） 

      依據「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藝術推動辦法」第八條「由校內單位主辦或與校外單位合辦之臨時

性藝術設置案、藝術創作活動等計畫內容應於辦理前，提送校園規劃小組。校園規劃小組得視

活動內容與規模，要求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。」 

 

      第21屆臺大藝術季以「經典、綠色、數位、觀念」為主題，規劃一系列結合視覺藝術、表演

藝術、聲音藝術、行為藝術之展演活動。並以裝置藝術概念結合校園美化及活動行銷，於校園

重要軸線與空間節點展現濃烈藝術氣息。本次活動預計於104年5月8日至5月31日期間舉辦。 

 

      本案於104年3月4日提送103學年度第5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。」 

 

      會議決議為：本案通過。請臺大藝術季團隊參考委員意見辦理。涉及安全部分，須審慎處理。 

 

 後續辦理情形：執行中。 

 

    



通過案件簡介 
健康大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

（提案單位：醫學院附設醫院） 

本案基地選址為臺大醫院西址北區第三期基地（第一期、二期為機電中心及兒童醫療大樓，已完工啟用），

計畫拆除西址8東及9東現址老舊之建築，並於該處新建健康大樓。該建築物規劃為地上14層樓，地下4層樓，

地下各層均與兒醫大樓相通，另地上6樓亦以空中走廊與兒醫大樓相連，藉此整合兩棟大樓手術室人員及資源

需求。 

本案規劃構想書於103年4月30日102學年度第12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，決議為：「本案通過。有關中

央走廊設計、建築立面、及內部動線、受保護樹木審查等課題，請參酌委員意見，作為下階段規劃設計參

考。」續提送103年5月16日102學年度第4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，決議為：「通過，有關本大樓與古

蹟及兒醫大樓間之色調協調、動線銜接、通道遮蔽及中央走廊等設計，請依委員意見修正。」 

本案於規劃設計書略微調整建蔽率、容積率

與開挖率（以西址北區計算）。於前階段規

劃構想書經校發會通過之建蔽率為39.46%，

容積率為335.46%，開挖率為44.32%；調

整後建蔽率為39.90%，容積率為359.60%，

開挖率為44%，調整後仍於醫療及衛生用地

之使用強度規定上限內。 



通過案件簡介 
健康大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 

（提案單位：醫學院附設醫院） 

本案受保護樹木保護計畫及移植與復育計畫，已於104年3月24日經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同意將

三株達受保護樹木標準的白千層樹木於基地內移植。另，有關中央走廊設計、建築立面與古蹟及兒醫大樓間之

色調協調、動線銜接等設計已參酌規劃構想書階段之審查意見修正。 

本案於104年4月22日103學年度第6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。 

會議決議為：本案通過，提送校發會審議。有關委員提到需做資料補充的部分，在文資探勘、樹保、公共藝

術、機電、交通等議題，於提送校發會的報告書中依委員意見續做文字補充。 

後續辦理情形：本案提送本次校發會討論。 



簡報結束 ‧ 敬請指教 


